
●子計畫 4【編號：108-4(B1) 就近入學創雙贏】 

一、計畫名稱 就近入學創雙贏 

二、計畫目標 

1.有效宣導本校各科特色，強化社區學生職涯發展。 

2.保持社區國中夥伴關係，爭取認同本校辦學成果。 

3.積極參與國中親職活動，增進社區家長良善互動。 

4.導引社區學生適性發展，獎勵績優學生就近入學。 

三、工作內涵 

工作項目 辦理處室 實施對象 辦理時程 

108-4(B1)-1 

推動國中職涯試探 

教務處、實習處 

學務處 

社區國中 

應屆畢業生 
每年 5-6 月 

108-4(B1)-2 

強化社區國中互動 
教務處 社區國中 每年 11-12 月 

108-4(B1)-3 

國中招生強化宣導 
輔導室、教務處 

社區國中 

應屆畢業生 
每年 1-5 月 

108-4(B1)-4 

就近入學頒發獎金 
教務處 

每學年新生 

成績優異者 

第一學期 10 月 

第二學期 3 月 

四、經費需求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108 學年度 0 596.529 596.529 

109 學年度 0 700 700 

110 學年度 0 750 750 

總計 0 2046.529 2046.529 

五、預期效益 

1.辦理國中職涯試探活動，體驗各科特色加強學生職涯發展。 

2.持續與社區國中互動，建立中等教育大手牽小手夥伴關係。 

3.積極參與國中校園與親職活動，增進社區親師間良善互動。 

4.設立就近入學獎學金，鼓勵學生就近入學並強化社區支持。 

指標項目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方案 

量化 

指標 

B1-1 高一新生適性就近入學

率。 
81.8  82  82.2  

B1-2 國中學生到校職涯探索人

次。 
250  260  280  

校定量

化指標 

S7 高一日校新生註冊人數比

率。 
86  88  90  

S28 國中端升學進路宣導活動

辦理次數。 
18  20  22  

註：預期效益中指標項目之撰寫，請參照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中，附錄「高職優質化教育政策 KPI、

方案指標及校定量化指標之內容」。 





 

子計畫詳細內容 



 子計畫 4【編號：108-4(B1)】 

 子計畫名稱：就近入學創雙贏 

一、依據：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職優質化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有效宣導本校各科特色，強化社區學生職涯發展。 

（二）保持社區國中夥伴關係，爭取認同本校辦學成果。 

（三）積極參與國中親職活動，增進社區家長良善互動。 

（四）導引社區學生適性發展，獎勵績優學生就近入學。 

三、承辦單位：實習處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輔導室 

伍、辦理日期： 

（一）國中職涯試探：每年 5 月至 6 月辦理。 

（二）國中校際交流：每年 11 月至 12 月辦理。 

（三）招生宣導時間：每年 1 月至 5 月配合社區國中辦理。 

（四）第一學期就近入學績優獎學金發放於 10 月份辦理。 

（五）第二學期就近入學績優獎學金發放於 3月份辦理。 

（六）師生座談會：每學期期中考後辦理。 

（七）升學輔導講座：每年 5 月辦理。 

六、組織分工： 

 

七、參加人員： 

106-4(B1)

主持人實習主任

國中校際交流

就近入學、招生宣導

教務主任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處實研組

師生座談會

升學輔導講座

輔導主任

輔導老師

科主任

國中職涯試

探體驗課程

實習主任

實習處就業組

教務處註冊組

科主任



序號 人員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1 主持人 程香儒 實習主任 計畫督導 

2 成員 溫元昌 就業輔導組長 統籌計畫、辦理國中職涯試探體驗課程 

3 成員 賴佑婷 教務主任 辦理國中校際交流及特色宣導、就近入學 

4 成員 張斐雯 實研組長 規劃執行國中校際交流及特色宣導 

5 成員 胡富凱 註冊組長 辦理國中職涯試探體驗課程、就近入學 

6 成員 羅雅琳 輔導主任 辦理師生座談會、升學輔導講座 

7 成員 柯盈伶 輔導教師 辦理師生座談會、升學輔導講座 

8 成員  各科主任 協辦國中職涯試探體驗課程、升學輔導講座 

9 成員 李玉雲 幹事 協辦國中職涯試探體驗課程、升學輔導講座 

10 成員 謝培元 幹事 協辦國中職涯試探體驗課程、升學輔導講座 

八、實施方式： 

（一）推動國中職涯試探：由實習處就業組規劃辦理，教務處註冊組、各科主任協助，邀請鄰近國

三同學至本校參訪，進行體驗課程。 

（二）強化社區國中互動：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規畫，委請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至社

區國中拜訪交流、進行特色宣導。 

（三）辦理國中招生宣導：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規畫下學期或國中會考後，至社區國中辦理技職特

色及招生宣導。 

（四）設立就近入學獎金：社區國中就讀本校學生，第一、二學期成績優異者，給予一萬元獎學

金。並定期辦理師生座談會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九、實施內容： 

（一）推動國中職涯試探：由實習處就業組與教務處註冊組聯合規劃辦理，辦理期間 5月至 6月，

預計辦理 360 人次；各科上學期進行課程設計與規劃，下學期預計實施體驗課程如下： 

 9:10~9:50 10:00~10:40 10:50~11:30 



第一組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資處科 

互動科技實作 

涂淵維 

應英科 

Fun 心開口說 English 

張佳蕙 

商國會科 

行銷實務 

宮潤莉 

第一組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商國會科 

行銷實務 

梁青惠 

資處科 

互動科技實作 

涂淵維 

應英科 

Fun 心開口說 English 

張佳蕙 

第一組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應英科 

Fun 心開口說 English 

張佳蕙 

商國會科 

行銷實務 

宮潤莉 

資處科 

互動科技實作 

涂淵維 

（二）強化社區國中互動：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規畫，辦理期間 11 月至 12 月委請校長、各處室主

任、組長、科主任至社區國中拜訪交流、進行特色宣導。 

（三）辦理國中招生宣導：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規畫，每年 1月至 5月配合社區國中辦理，與鄰近

國中接洽宣導時間，派本校教師至社區國中辦理技職特色及招生宣導，參加升學博覽會、全

校集合宣導或逐一入班宣導等方式。 

（四）設立就近入學獎金： 

社區國中生進入本校就讀，一年級成績優異學生，核發每學期壹萬元整入學獎金(以不重複領

取為原則)。核發資格、頒發方式等如附件「國立南投高商優質化輔助方案獎勵就近入學獎學

金實施要點」辦理。 

 十、工作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108 年 109 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 推動國中職涯試探 
預定             

實際             

2 強化社區國中互動 
預定             

實際             

3 辦理國中招生宣導 
預定             

實際             

4 設立就近入學獎金 預定             



實際             

填表說明：1.子計畫工作項目臚列以擇要簡明為原則。 

2.各子計畫應珍視資源並依預定進度定期召開會議管控進度。 

十一、獎勵與考核：參與推動計畫同仁依實際績效簽請敘獎，每月進行管考管理執行進度。 

十二、經費需求： 

單位：仟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08 年度(8 至 12 月) 240 0 240 

109 年度(1 至 07 月) 356.529 0 356.529 

總計 596.529 0 596.529 

十三、本計畫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南投高商優質化輔助方案    獎勵就近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6 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獲選為教育部高職優質化 輔助方案實施學校，

為獎勵成績優秀國中畢業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核發對象及金額： 

以免試入學、技優甄審方式就讀本校一年級新生，其畢業學校為投二區及鄰近共同就學區

公、私立國民中學之應屆畢業生。本實施要點於一年級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前公告，並依

該年度經費編列金額核定發放名額，每名獎學金壹萬元整。  

第三條 核發資格： 

(1)第一學期：依第一次期中考成績總平均排序取若干名(視該年度核定名額)。 

(2)第二學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75 分以上。優先遴選前學期獲頒本項獎學金的學

生，若該生已不具領取資格，則由同時符合上述各項標準的學生中，擇優依序遞補。 

第四條 優先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獎

學金」後，再行辦理本獎學金，以不重複給獎為原則。  

第五條 頒發方式： 

(1)由註冊組依據第一次期中考成績遴選出獲獎同學，製作清冊委請出 

納組通知同學領取獎學金。 

(2)於朝會時公開表揚領取獎學金優秀同學。 

(3)如學生於學期中辦理離(轉)校需將獎學金繳回。  

第六條 本校建立獲獎學生追蹤輔導名冊，配合各科學習歷程，適時給予學習建議，並定期舉辦師生

座談會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第七條 本要點於教育部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終止時，同時終止。  

第八條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